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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發文附件(修正條文、總說明、修正對照表)

主話:檢送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民國 105年7 月 5 日修正發布之公

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修正條文、總、
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l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言兌明 : 

一、依據考試院、行政院本(105)年7 月 5 日考壹組貳一字第
10500045571號、院授人培字第 10500453382號令副本
辦理。

二、隨著社會日益變遷，各國近年來開始重視少子女化議

題，而我國亦將少子女化問題列為國安層紋，又為配

合性別工作平等法之修正，是重新檢討本辦法中有關

育嬰留職停薪相關事項。此外，本辦法已逾10年未修

正，是參考過去各界所提建議意見，以及實務運作上

產生疑義予以明確規範。本辦法修正後，明定留職停

薪人員於期間屆滿或原因清失後，得回復原職務或與

原職務職等相當之其他職務、分條規定「應予」及
「得申請」留職停薪事由、放寬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

期間，最長可一次申請至于女滿3足歲止、增訂留職停

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或屆滿之次日辭職或離職，不

受應先申請復職之限制、明定留職停薪原因消失或屆

滿逾期未復職者視同辭職之生效日期，以及為與各機

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規定一致，修正薦任以下非

主管人員留職停薪期間所遺業務，得依所代理職務之
官等分別約聘或約僱人員辦理等相關規定。

三、前閱本辦法修正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均登載於

本部全球資訊網/銓敘法規/法規動態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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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

直噩詛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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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修正總說明

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自八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發布實施，其間歷經八十八年、九十一年及九十三年兩次共計四次修正，

最近一次於九十三年十月十九日修正發布。隨著社會日益變遷，各國近

年來開始重視少子女化議題，而我國亦將少子女化問題列為國安層紋，

又為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性平法)之修正，是重新檢討本辦

法中有關育嬰留職停薪相關事項。此外，本辦法已逾十年未修正，是參

考過去各界所提建議意見，另就現行實務運作上產生之疑義予以明確規

範'修正本辦法相關規定。本次共計修正十一條(條文修正六條，另配

合遞移條次五條) ，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留職停薪人員於期間屆滿或原因消失後，得回復原職務或與原

職務職等相當之其他職務。(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配合性平法規定，修正育嬰留職停薪相關事項;將「得申請」留職

停薪事由之機關准駁要件與裁量標準予以明確規範。(修正條文第五

條〉

三、增訂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期間，最長可一次申請至子女滿三足歲止，

不受以二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一年規定之限制。(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增訂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或屆滿之次日，因辭職或其他事

由離職，不受應先申請復職之限制;另就留職停薪原因消失或屆滿

逾期未復職者視同辭職之生效日予以明確規範。(修正條文第七條)

五、就薦任以下非主管人員留職停薪期間所遺業務，修正為得依所代理

職務之官等分別約聘或約僱人員辦理;;放寬委任跨列薦任官等之職

務符約聘或約僱人員辦理。(修正條文第九條)





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I.奈之一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留職停薪，你指公務人員因育嬰、侍

親、進修及其他情事，經服務機關核准離開原職務而准

予保留職缺及停止文薪，並於規定期間屆滿或留職停薪

原因消失後，回復原職務或與原職務職等相當之其他職

務及役薪。戶

第三條 本辦法以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所稱之公

務人員為適用對象。

第四條 公務人員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留職停薪:

一、依法應徵服兵役。

二、選送園內外進修，期滿後經奉准延長。

三、經核准自行申請圍內外全時進修，其進修項目

經服務機關學校認定與業務有關。

四、配合國策奉派國外協助友邦工作。

五、經精准配合公務借調至其他公務機關任職，且

占該機關職缺並支薪。

六、經核准配合國家重點科技、推展重要政策或重

大建設借調至公民營事業機構、政府捐助經費

達設立登記之財產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之財團

法人服務。

七、受拘役或罰金之確定判決而易脫勞役。

入、請病假己滿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延長之期限或請公假已滿同規則第四條第

五款規定之期限，仍不能銷假。

第五條 公務人員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申請留職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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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第一款及第二款各機關不得拒絕外，其餘各款由各機

d 關考量業務，狀況依權責辦理:

一、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並以本人或配偶之一

方申請為限。

二、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其共

同生活期間依前款規定申請留職停薪。

三、本人或配偶之直~血親尊親屬年滿六十五歲

以上或重大傷病須侍尋忌。

四、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須照護。

五、配偶於各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或

軍事單位服務，因公務需要派赴國外工作或

進修，其期間在一年以上須隨同前往。

六、其他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認定之情事。

公務人員之配偶未就業者，不適用前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之規定。但有正當理由，並控機關核准者，不在

此限。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所定重大傷病，應由各機

關依申請留職停薪人員提出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

格醫院閱兵之證明文件，參酌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重

大傷病之範圍農實認定。

第六條 前二條留職停薪期間，除下列各款情形外，均以

二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一年:

一、依第四條第一款規定依法應微服兵役留職停

薪者，其期間依兵役法第十六條、替代投實

施條例第七條、預備軍官預備士官選訓服役

實施辦法第十六條之規定辦理。

二、依第四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國內外進修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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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停薪者，其期間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

十條至第十二條之規定辦理。

三、依第四條第六款規定借調至受託處理大陸事

務機構服務留職停薪者，其期間依有關法規

之規定辦理。

四、依第四條第入款規定延長病假或因公傷病公

假期滿留職停薪者，其期間依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第五條之規定辦理。

五、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育嬰留

職停薪者，其期間最長至子女、收養兒童滿

三是歲止。

第七條 留職停薪人員除其他法律別有規定外，應於留職停

薪期間屆滿之次回復職。但其留職停薪屆滿前原因消失

後，應即申請復職。 a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或屆滿之次日，因辭

職或其他事由離職，不受前項應申請復職之限制。

留職停薪人員服務機關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三

十日預為通知留職停薪人員;留職停薪人員，應於留職

停薪期間屆滿前二十日內，向服務機關申請復職;逾期

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視

同辭職，並以留職停薪屆滿之次日為辭職生效日。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因留職停薪原因消

失，應於原因消失之日起二十日內，向服務機關申請復

職，服務機關應於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內通知其復職;如

未申請復職者，服務機關應 lîp 查處，並通知於十日內復

職;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

由外，視同辭職，並以留職停薪原因清失之次日為辭職

生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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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之考績(成)、休假、

退休、撫帥、保險及福利等事頃，依各有關法令規定辦

王里 。

第九條 主管人員經核准留職停薪六個月以上者，得視業務

需要調任為非主管職務。

留職停薪人員留職停薪期間所遺業務，由現職人員

代理或兼辨。薦任以下非主管人員之留職停薪期間所遺

業務，得以所代理職務為薦任或委任官等，分別依約聘

僱相關法令規定約聘或約僱人員辦理。但委任跨列薦任

官等之職務，得約聘或約僱人員辦理。

第十條 各機關核准留職停薪人員及復職人員，均應於事實

發生後，即依規定程序辦理公務人員動態登記。

第十一條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

如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或本辦法規定之情事，各機關應

依相關法令處理。

第十二條 醫事人員之留職停薪，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警察人員、交通事業人員及公營事業人員之留職停

薪，得由各該主管機關比照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白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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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現行條文|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務人員任|第一條本辦法依公務人員任|本條未修正。
用法第二十入條之一第二項| 用法第二十入條之一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I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留職停|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留職停|一、本條修正回復職務之範
薪，你指公務人員因育嬰、

侍視、進修及其他情事，經

服務機關核准離開原職務而

准予保留職缺及停止文薪，
並於規定期間屆滿或留職停

薪原因消失後，回復原職務

或與原職務職等相當之其他

盈盈反復幸存。

薪，你指公務人員因育嬰、 l 圈。

侍親、進修反其他情事，經|二、奎公務人員係障法(以下
服務機關核准離開原職務而

准予保留職缺及停止文薪，

並於規定期間屆滿或留職停

薪原因消失後，回復原職務

反復薪。

簡稱保障法)第十條第三
項規定略以，經依法停

職後依規定復職之公務
人員，服務機關或其上

級機關應回復原職務或

與原職務職等相當或與

其原敘職等條紋相當之

其他職務。復查現行實

務上，留職停薪期間如
過服務機關業務調整而

精筒、整併、改隸、改
制、裁撤或移撥其他機

關等情形， ~r;有非回復

原職務之可能;且留職

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

開仍兵公務人員身分，

仍有公務人員一任用法(以

下筒稱任用法)之適用，
| 服務機關首長基於業

務、用人之需，尚非不

得於留職停薪期間調整

其職務。去此，考量回

復與原職務職等相當之

職務，實際上已合理保

障留耳或停薪人員之權

益，為兼車耳機關業務運

作及配合現行實務情

形，表參酌保障法相關

規定修正本條文，明定

留職停薪人員留職停薪

期間屆滿或留職停薪原

因消失後，可回復原職

務或與原職務職等相當

之其他職務。

三、相關條文:

係障法

第十條第三項



一，

依前項規定復職之公務

人員，服務機關或其上

級機關應回復原職務或

與原職務職等相當或與

其原敘職等條紋相當之

其他職務;如仍無法回

復職務時，應依任用法

及公務人員傳給法有關

調任之規定辦援。

第三條本辦法以公務人員任l第三條 本辦法以公務人員任|本條未修正。
用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所稱之| 用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所稱之

公務人員為通用對象。 I 公務人員為適用對象。

第四條 公務人員具有下列喇第四條(第一項) 1-- 、本條刪除各款之「者」
事之一者，應予留職停論: I 公務人員具有下列清事| 字，並配合調登第三款、

一、依法應微服兵役。 I 之一者. JJ孟子留職停薪: 第五款、第六款文字。
二、選送圈內外進修，期滿| 一、依法應微服兵役畫。 二、本條各款事由有關申請留

後經春准延長。 I 二、選送國內外進修，期淵 職停薪人員之考績、條

三、盤盤進自行申請國內圳 後經奉准延長益。 給、升官等訓練、退休等

全時進修，其進修項目| 三、自行申請國內外全時進| 相關權利義務不一，涉及

經服務機關學校認定蚓 修，其進修項目經服蚓 各相關人事法規，為臻明

業務有關。 I 機關學校認定與業務制 雄，表加以說明。蓋留職

四、配合國策是學派國外協助| 關斗主盤盤進堂。 停薪人員，除本條第四款

友邦工作。 I 四、配合國策拳派國外協馴 至第六款配合政策或公務

五、盤盤準配合公務借調至| 友邦工作主。 1 需要，春派國外協助友邦

其他公務機關任職，且| 五、配合公務借調至其他公| 或借調其他公務機關、公

占該機關職缺並文薪。| 務機關任職，且品該機| 氏營事業機構、財困法人

六、盤盤進配合國家重點科| 關職缺並文薪斗盤盤進| 服務等留職停薪人員外，

技、推展重要政策或重| 益。 I 因屬不在職狀態，無任職

大建設借調至公民營事| 六、配合國家重點科技、 4社 事實，愛共留職停薪期間

業機構、政府指助經費| 展重要政策或重大建設| 無法併計考績年資，亦無

達設立登記之財產總額| 借調至公氏營事業機| 法依公務人員條蛤法令文

百分之五十以上之財團| 構、政府捐助經費遠設| 薪，從而其升官等訓練、

寸 I:，~. ，_-法人服務。 1 立登記之財產總教百分| 退休相關年資亦無法併

七、受拘役或罰金之確定判| 之五十以上之財團法人| 計。互依本條第四款至第

決而品服勞役。 I 服務主盤盤進畫。 I 六款辦理留職停薪人員，

入、請病假己滿公務人員請| 七、受拘役或罰金之確定蚓 所涉相關規定如下:

假規則第三條第一項第| 決而易服勞役畫。(--)有關考績部分:依公

二款延長之期限或諸公|八、請病假己滿公務人員制 務人員考績法(以下

假己:為同規則第四條第| 假規則第三條第一項第1 簡稱考績法〉施行細

五款規定之期限，仍不| 二款延長之期限或請釗 則第二條第三項規

能銷假。 I 假已滿同規則第四條制 定，依本辦法第四條

五款規定之期限，仍不|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

能銷假畫。 I 款規定辨理留職停薪

2 

人員，由本職機關以

本職辦理考績，本職
機關應向辦理派出國

協助丈邦機關、借調

機關、公氏營事業機



才草或政府捐助經費遠

設立登記之財產總領

百分之五十以上之財

團法人，調取平時考

核紀錄及其他相關資

料，評定成績。第七

條第二項規定，另予

考績於年終辦理之;

因留職停薪期間考績

年資無法都計者，應

隨時辦理。準此，除

依本條第四款至第六
款因公借調等相關規

定辦理留職停薪人

員，依據考績法施行

細則第二條第三項規

定，由本職機關以本

職辦理考績外，其餘
各款留職停薪人員，

其留職停薪期間考績

年1責無法併詩。

(二)有關退休部分:依車公窗

務人員退休法施行

則第十九條第四項規
定，公務人員配合公

務辦理留職停薪，3倍

調至其他公務機關盾，

占該機關職缺並依戶公

務人員條給法令文薪

者，應按銓敘審定之

官職等級?負借調之

日起，於借調機關比

照該法第十四條第四

項規定之撥繳比例，

按月繳付退樵基金費

用，始得併計其任職

年資。準此，非屬本

條第四款至第六款之

事由留職停薪者，其

留職停薪期間無法併

計退休年資。

第孟條公務人員具有下列情 第四條(第二項) 一、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四條第
事之一者，得申請留職停 公務人員具有下列情事 二項移列，並刪除各款之

薪，除第一款及第二款各機 之一者，得申請留職停薪， 「者」字。修正序文及第
闖不得拒絕外，其餘各款由 除第一款各機關不得拒絕 三款、第五款;增訂第二

各機關考量業務狀況依權貴 外，其餘各款由各機關考量 款，原第二款至第五款遞

辦理: 業務狀況依權貴辦理: 移為第三款至第六款。另

一、發育三足歲以下子女， 一、接育三足歲以下子女 主曾訂第二項、第三頃。

3 



並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

申請為限。

二、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係障法

相關規定與收巷兒童先

行共同臼生活，其共同生

活期間依前款規定申請

皇盤查挂二

主、本人戒毒配偶之主z，血統

尊親屬年滿六十五歲以
主或重大傷病須侍春。

旦、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須

照述。

五、圖己編於各機關、公立學

校、公營事業機構或軍

事單位服務，因公益孟

主派赴國外工作或進

修，其期間在一年以上
須隨向前往。

六、其他經考試院會同行政
院認定之情事。

公務人員之配偶未就業

者，不適用前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之規定。但有正當理

由，並經機關核准者，不在

且且L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

所定重大傷病，處由各機關

依申請留職停薪人員提出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

院開具之證明文件，參酌全

民健康係I全法所定重大傷病

之益且是主認定。

盞，並以本人或配偶之|二、本條第一項序文，你配合

一方申請為限。 I 新增第二款酌作文字修

二、本人或配偶之直z，血親| 正。

尊純屬主遲或重大傷病|三、本條第一項增訂第二款，

須侍奉盒。

三、自己偶或子女重大傷病須

照護主。

四、自己偶因公派赴國外工作

或進{虜，其期間在一年
以上須隨同前往畫。

五、其他經考試院會同行政

院認定之情事去。

4 

你自己合一百零三年十二

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性

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
性平法)第十六條第三
項，業規範依相關規定

收養兒堂先行共同生活

之受僱者，其共同生活

期間亦得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本辦法配合將

是類情形納入，以打進

友善收養環境。

四、瓷銓敘部入十七年三月二
十日入七台甄五字第一

五八三七七 0 號函略
以，原第四條第二項第

二款所稍「老邁 J '你
指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

親尊親屬年齡六十五歲
以上，由各機關審酌其

日常生活是否有被侍春

之必要。是將上開函釋

所定「老邁」之認定標

準納入本條第-項第三

款文字予以明確規範。

五、查銓敘部九十年七月十九

日九十牽挂五字第二O四

四00五號書函略以，

原第四條第二項第四款

所稱「囡公 J '你持公
務人員自己偽服務於公務
部門，因公務需要派赴

國外工作或進修。表參

的上開函釋所定「因

公」之認定標竿，於本

條第一項第五款明確規

範通用範圍及標準。

六、查性平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略以，受僱者之配偶未就

業者，不適用該法育嬰留

職停薪之相關規定。但有

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復奎銓敘部九十入年七月
三日部銓四字第O九入三

O六二四六六號書函略



以，公務人員之配偶如未l

就業時，參照性平法第二

十二條之規定，原則上不

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但

如有正當理由，並經機關

核准者，不在此限。愛將

上開函釋納入第二項文字

予以明確規範。又所稱

「正當理由 J '例如子女

重大傷病或身心障礙等須

照護、為養育多胞胎之子

女等情形，經機關核准，

本人.&.配偶得同時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

七、查銓敘部入十七年三月二

十日入七台甄五字第一五

八三七七0號函略以，原

第四條第二項第二款及第

三款所稱「重大傷病 J ' 

4在持各機關依申請留職停

薪人員提出詩鑑合格之醫

院閱兵之證明文件 L 參酌

刑法第十條重傷及全民健

J.t係險法(以下簡稱健係

法)第四十八條所規定之

重大傷病範圍，本於權貴

豆豆實認定。經審酌刑法第

十條規定「重傷」之定

義，你用於判斷行為及結
呆是否該當特定犯罪構成

要件，若明文規範於本條

條文中作為判斷「重大傷
病」之認定標準，似有未

宜﹒又查公務人員請假規

則(以下簡稱請假規則)第

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因「重大傷病」非短時間

所能治癒者，於依規定核

給之病假、事假及休假均

吉貴辜後，經機關長官核准

才旱延長之，其條文說明敘

明，各機關得參考衛生福

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依健

條法規所定之重大傷病範

園認定個案情形。據上，

是新增本條第三頃，將上

開銓敘部入十七年三月二

十日函釋中所定 f.重大傷

5 



i 年

6 

病」參的刑法重傷規定之

部分刪除，僅依f造條法所

定之重大傷病範園認定

之，並納入本條條文中予
以明確規，範。叉上閻健係

法所定之重大傷病，你做
為機關認、定時之參考，如

非屬上聞法規所定之重大
傷病範園，仍可由機關審

酌個案實際情況及機關業

務運作等考量，依才華貴認
凶，

3丸。

入、相關條文:

(一)性平法
第十六條第一項
受僱者任職滿六個月

後，於每一子女滿三
歲前，得申請育嬰留

職停薪，期間至核子
女滿三成止，但不得

逾二年。同時撫育子

女二人以上者，共育
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

併計算，最長以最幼

子女受撫育二年為
Pl.t • 
第十六條第三項

依家事事件法、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

兒童先行共同生活之

受僱者，其共同生活

期鬧得依第一項規定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第二十二條

受僱者之自己偽末就業
者，不適用第十六條

反第二十條之規定。
但有正當理由者，不

在此限。

(二)健係法

第四十入條第二項
前項免自行負擔費用

範閩、重大傷病之
項目、申請重大傷

病詮明之程序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第三三條 前主條留職停薪期|第五條 前條留職停薪期悶，卜、條次變史並修正第一款至

間，除下列各款情形外，均| 除下列各款情形外，均以二| 第四款，新增第五款。

以二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1 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 -I~二、本條第一款、第二款及第

一年: I 年: I 四款之修正，你將留職停

一、依蓋旦盜第一款規定金| 一、俄主二星第一款規定基| 薪原因具體表述，以資明
法應徵服兵役留職停薪| 主留職停薪者，其期問| 確。

者，其期間依兵役法第| 依兵役法第十六條、替仁三、為因應少子女化之趨勢及
十六條、替代役實施條| 代役實施條例第七條、| 彰顯政府鼓勵生育之政

。j 第七條、預備軍官預| 預備軍官預備士官遺訓| 策，並基於簡化行政程序

備去官遺訓服役實施辦| 服役實施辦法第十六條| 及照顧公務人員權益考

法第十六條之規定辦| 之規定辦理。 I 量，美增列本條第五款規

理。 I 二、依革二至第二款、第三| 定，放寬育嬰事由可一次
二、依笙且盤第二款、第三| 款規定庭主留職停薪| 申請最長豆子女滿三足歲

款規定旦旦坐進查留職| 奢，其期間依公務人員| 止，不受本條條文有關

停耕者，其期閩依公務| 訓練進修法第十條至第 I r 留職停薪期間以二年為
人員訓練進修法第十條| 十二條之規定辦理。 I ~晨，必要時符延長一年」

至第十二條之規定辦| 三、依皇之玉皇第六款規定借| 之限制。
理。 I 調至受託處理大陸事務

三、依蓋且且全第六款規定借| 機構服務虛主留職停薪

調至受託處還大陸事務| 者，其期間依有關法規

機構服務留職停薪者， I 之規定辦理。

其期間依有關法規之規| 四、依是二盟第入款主主且

定辦理一 | 主留職停薪者，其期間

四、依笙豆豆主第入款規定是| 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長病假或因公傷病公假| 五條之規定辦理。

盟主主留職停薪者，其期
間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第五條之規定辦理。

五、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一
戶款、第二款規定育~留

職停車再者，其期間最長

豆子女、收是主兒童滿三

星益主主

，.-.，一~

第主條 留職停薪人員除其他|第六條 留職停薪人員除其他|一、條次變史並修正第三項、
法律別有規定外，應於留職| 法律別有規定外，應於留職| 第四項，增訂第二項 γ原

停薪期間屆滿之次日復職。| 停車弄期間屆滿之次日復職。| 第二項及第三項遞移為第
但其留職停車奇屆滿前原因消| 但其留職停薪屆滿前原因消| 三項及第四項。

失後，應即申請復職。 I 失後，應即申請復職。 I二、本條增訂第二項條考量留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 留職停薪人員服務機關| 戰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車井l

薪期間或屆滿之次日，因辭| 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三| 期間或屆渴之次日，因

職或其他事由離職，不受前| 十日預為通知留職停薪人| 辭職或其他事由離職，

項應申請復職之限制。 I‘員;留職停薪人員，應於留| 如依第一項規定須先辦

留職停薪人員服務機關| 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二十日| 理復職後再辦理同日卸

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三| 內，向服務機關申請復職; I 職，似無實益，表現行

十日預為通知留職停薪人1 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 實務上已放寬末，辦理復

員;留職停薪人員，應於留| 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 職 ~p 符辦理卸戰之動

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二十日| 外，視同辭職。 I 態，基於簡化作棠，愛

7 



內，向服務機關申請復職;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 明定類此人員，毋需先

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 紡期問間留職停紡原因消 向其服務機關申請復職

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 失，應於1哥、因消失之日起二 即得辭職或其他事由離

外，視同辭職，並以留職停 十日內，向月間最機關申請復 職。

拉屆滿之次日為辭月宜生效 職，服務機關應於受理之日 三、本條第三項修正你為利機

日。 起三十日內通知其復職;如 關實務上執行，明定視同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 未申請復職者"服務機關應 辭職之生效日期，以資明

耕期間因留職停薪原因消 即奎處，並通知於孟十日內 確。

失，應於厚、因消失之日起二 復職;逾期未復職者，除有 四、本條第四項修正靜、考量留

十日內，向服務機關申請復 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 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

職，服務機關應於受理之日 事由外，視向辭職。 間原因消失，現行規定就

起三十日內通知其復職;如 其主動與未主動申請復職

未申請復耳或者，服務機關應 者，服務機關通知復職期

~p :查處，並通知於十日內復 間皆非目同(均為三十日) • 

職;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 對於未主動申請者有過於

，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 寬鬆之虞'考量二者問之

由外，視同辭職，益以留職 街平性，美將服務機關通

停且在原因消失之次日為辭職 知是類人員復職之期間，

生效日。 由原「三十日」修正為

「十日」。另上開所稱服
務機關應通知於十日內復

職，其「十日內」時點之

計算，你依行政程序法第
四十入條之規定，以機關

發文通知之次日起算;五
機關通知函之送達，依行

政程序法有關送達之規定

辦理。又是類人員逾十日

仍未復職，視同辭職，其

辭職生效日，以其既未申

請復哦. ~p 已無意願回任

公職，且考量是類人員與

前項人員二者之衡平性，

美追溯自留職停薪原因消

失之次日為視同辭職之生

效日翔。

第4半條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 第七條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 條次變吏，餘未作修正。

停薪期間之考績(成)、休 停車再期間之考績(成)、休

假、退休、拚、甸、保險及福 假、退休、撫甸、保險及格

利等事項 f 依各有關法令規 利等事頃，依各有關法令規

定辦理。 定辦理。

第主條 主管人員經核准留職 第入條 主管人員經核准留職 一、條次變史並修正第一項、

停薪六個月以上者，得視業 停薪六個月以上者，得視業 第二項。

務需要調任為非主管職務。 務需要主調任為非主管職二、按本條第一項規定之意

留職停薪人員留職停 務。 告，你考量申請留職停

薪期間所遺業務，由現職人 留職停薪人員留職停薪 薪人員如為單位主管，

員代理或兼辨。薦任以下非 期間所造業務，由現職人員 對機關業務椎動影響較

主管人員之留職停薪期間所 代理或兼辨。但薦任以下非 大，表明定主管人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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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業務，得以所代理職務為 主管人員之留職停薪期間所 核;但留職停薪六個月以

薦任或委任官響，分別依是生 遺業務，得依各相關法令規 一仁者，得視業務需要先

蛙益相關法令規定約耳警車主主 定約聘僱人員辦返。 調生是為同官等非主管職

僱人員辦理。但委任跨列第 務;惟基於留職停辦人

任官等之職務，得約聘或約 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

僱人員辦理。 公務人員身分，機關當

長自仍得依任用法有關

規定，於留職停薪期間

調瑩其職務。是修正相

關文字，以期適用明

確。

三、查一百零四年五月二十九

日修正發布之各機關職務

代理應行注意事項(以下

簡稱職代注意事項)第五

點，業明確規範薦任以下

非主管職務經列管為考試

分發職缺或有請假等非出

缺情形達一個月以上，其

所述業務得依被代理職務

之官等，分別依各相關法

令規定約聘或約僱人員辦

理。亦即，如所代理職務

為薦任官等，以約聘人員

辦理;所代理職務為委任

官等，以約僱人員辦理。

至所代理職務為委任跨列

薦任官等(例如:委任第

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課員職務) ，為
利機關彈性用人，由機關

車見其人力、業務或經費狀

況等，本於權貴自行決定

約耳書或約僱人員辦理。表

配合修正本條第二頃，俾

與職代注意事項規，定一

致，以利實務執行。
四、相關條文

職代注意事項
第五點

各機關薦任以下非主管

職務，有第二點第一項

各款情形，且本機關且在

實無法指定現職人員代

理峙，其所遺業務報經

,- • ,.-.,. 
分發機關或其授權機關

同意，得依下列各款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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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機關薦任以下非

主管職務，有第二

點第一項第一款情

形，經列管為考試

分發職缺，在未分
配考試錄取人員遞
桶前，得依被代理

職務之官等，分別

約時或約僱人員辦

理該職缺之業務。

(二)各機關薦任以下非

主管職務或雇員，

有第二點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四款情形

之一，期間達一個

月以上，得依被代

理職務之官等，分

別約聘或約僱人員

辦理其所遺業務，
雇員比照委任辦

理。

(三)各機關委任跨列為

任官等之職缺

(務) ，由機關祝

前二款規，定約聘或

約僱人員辦理其所
遺業務。......

第土條各機關核准留職停蚓第九條 各機關核准留職停薪|條次變吏，餘未作修正。

人員及復職人員，均應於事| 人員及復職人員，均應於事
實發生後，即依規定程序辦| 實發生後，即依規定程序辦
理公務人員動態登記。 I 垣公務人員動態登記。

第土二條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第十條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喇條次變吏，餘未作修正。
職停車每期間仍兵公務人員身| 停車每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
分，如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 分，如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

或本辦法規定之情事，各機| 或本辦法規定之情事，各機

關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I 關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第土主條 醫事人員之留職停|第十條之一 醫事人員之留職|條次變吏，餘未作修正。
薪，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I 停薪，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警察人員、交通事業人| 警察人員、交通事業人
員及公告事業人長之留臟停L ，員及公營事業人員之留職停
薪，得由各該主管機關比照l 薪，得由各該主管機關比照

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I 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自第十一條(刪除) 一、企盤盟I\l\' o

二、本條文已於本辦法 93 年
10 月 19 日修正發布特刪

除，本次愛子刪除。
第土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第十二條

行。|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l條次變吏，餘未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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